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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印发全省深入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应急管理局，各非煤矿山重点企业：

按照《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全省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晋安发〔2022〕12 号）要求，

省应急厅制定了《全省深入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

治专项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统筹安

排部署，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2022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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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深入开展非煤矿山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

限公司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

神和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按照《山西省

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全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工作

方案的通知》（晋安发〔2022〕12 号）要求，在全省深入开展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目标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

紧围绕“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重大政治任务，深刻吸取

近期典型事故教训，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

持续深化大检查大整治大提升行动，全面排查整治非煤矿山各

类安全风险隐患，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极端负责的态度，把

安全责任落实到位、重大风险管控到位、隐患排查治理到位，

扎实抓好当前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二、时间安排

自文件印发之日起至 12 月底结束。

三、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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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全省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在省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整治行动领导组及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

动领导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领导组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处，负责组织制定专项行

动方案，督促指导开展专项行动，研究解决专项行动工作中的

突出问题，收集汇总相关信息材料。

办公室设 3 个督导小组，组织对重点市应急管理部门开展

专项行动进行督导（督导过程中以重点县为主，每小组抽查不

少于 2 个县），并抽查部分非煤矿山企业。

第一小组组长：韩 震 成员：李栋梁

督导区域：大同市、忻州市

第二小组组长：赵成林 成员：高 栋、李振华

督导区域：太原市、长治市

第三小组组长：王维华 成员：苏永飞

督导区域：临汾市、吕梁市

各市、县（市、区）应急局要搞好前后工作衔接，结合各

地实际，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全面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跟踪督促问题隐患彻底整改治理。

四、工作安排

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采取企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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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自纠、市县抽查检查、省级督导检查同步开展、一体推进的

方式进行。

（一）企业自查自纠。所有非煤矿山企业要制定更具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实施方案，全方位认真

开展自查自改。要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明确并落实整改责

任、措施、资金、时限、预案，彻底进行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要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并每周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代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员工通报，重大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要及时向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

者职代会报告，并由上一级公司及政府监管部门双挂牌督办。

（二）市县抽查检查。市、县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隐患排

查整治工作要求，紧密结合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问

题，扎实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县级应急部门要在第一时间组织

检查组深入企业全面开展督促检查，对辖区内重点非煤矿山开

展一次全覆盖检查；市级应急部门要对辖区内重点非煤矿山进

行抽查检查，抽查比例不得少于 30%，并对其中 A 类矿山进行全

覆盖检查。检查过程中要对照企业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台账逐项

进行现场核查，对应查未查、查出未改的，要严格依法查处，

跟踪整改到位。

（三）省级督导检查。省应急厅专项行动领导组办公室督

导小组适时组织有关专家，对市、县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存在安排部署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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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缓，专项行动方案内容不具体、上下一般粗、可操作性不强，

查不出问题隐患或整改不到位等问题的单位，要督促整改的同

时进行曝光、约谈或通报，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各级应急部门开展工作过程中根据工作需要可聘请相关专

业专家参与督查检查工作。

五、重点内容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

政府要求部署情况

重点检查各级应急部门和各非煤矿山企业传达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以及第 50 次省委常委会、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情况；召开会议部署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情况；有针对性制定安全生产

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及部署落实情况。

（二）持续深化“三个行动”，对标对表工作任务完成情

况

重点检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大检查大整治

大提升行动情况和尾矿库安全治理攻坚行动任务完成情况及总

结评估情况；国务院安委会综合督导组和省级督导检查组反馈

问题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安全培训专项检查情况，重点检查企

业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责任、安全培

训内容、安全培训制度和“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以

及企业自查自考情况。

（三）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督导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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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矿山。一是冬季低温冰冻、寒潮暴雪等气候条件下，

防范提升运输、中毒窒息、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采空区垮

塌等事故风险情况。二是对单班入井 30 人以上、采深 800 米以

上的地下矿山安全会诊和风险管控情况。三是“三同时”专项

检查、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工作推进情况，以及资源整合不

彻底存在“各自为政、独立生产经营管理”的多系统地下矿山

资源整合、忻州市铁矿企业整治整合进展情况。四是针对不按

设计施工、图纸与实际不符、以采代建、违规转包分包等问题

查处整改情况。

2.露天矿山。一是对边坡或排土场高度 200 米以上的露天

矿山安全会诊和风险管控情况。二是对存在“一面墙”开采问

题隐患查处及整改情况。三是采场工作帮按规定定期检查情况，

边坡稳定性定期监测情况。四是排土场无正规设计或未按照设

计要求进行排土作业等问题隐患的查处及整改情况。

3.尾矿库。一是对尾矿库“头顶库”安全会诊和风险管控

情况。二是尾矿库安全治理攻坚行动中停用时间 3 年以上、无

生产经营主体尾矿库的闭库销号情况。三是湿排尾矿库的浸润

线埋深、干滩长度、坝外坡比是否满足安全设计要求，冬季采

用冰下放矿、均匀放矿管理情况，干排尾矿库按安全设计要求

进行碾压、堆存情况。四是已建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情况，利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风险智能预警等升级改造工作

进展情况。

六、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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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要与“三个行动”有机衔

接、相互融合、共同推进。要充分运用“三个行动”好的经验

做法、制度成果和创设的工作运行机制，扎实推进工作落实。

（一）提高政治站位。第四季度历来是非煤矿山事故的高

发期，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对坚决杜绝重特大事

故，确保岁末年初安全形势稳定，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各级

应急管理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的二

十大精神，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

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做好岁末

年初安全生产工作。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应急部门和各非煤矿山企业要

明确整治检查内容，细化责任分工，认真研究制定安全生产隐

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周密组织实施，从严从细排查，狠

抓整改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压实整治责任，确保专项行动取

得实效。

（三）强化督导检查。各级应急部门要监督指导企业全面

开展自查自改，强化对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部位的督导

检查，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确保不留下

任何盲区、不留下任何死角、不留下任何漏洞。要采取强有力

措施狠抓落实，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和落实到一线、落实到岗位。

切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如受

疫情防控影响不能实地开展督导检查工作，要加强远程督促指

导，确保督导检查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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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监管执法。各级应急部门要结合本辖区非煤矿

山安全生产实际，采取明察暗访、突击抽查、随机抽查等方式，

加大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重拳出击，

严格依法采取行政罚款、责令停产、暂扣吊销证照、查封扣押

等处理措施，加大企业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做到打非治

违不手软、齐抓共管不缺位、依法查处零容忍、投诉举报重奖

励。

（五）落实保障措施。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继续采取“一

闭环、两移交、三公开、八考核、一追溯”工作保障机制，公

开举报电话，发动群众广泛开展隐患排查和问题线索举报，并

在媒体公开举报问题清单、查处整改进展情况和办理结果。要

将整改一批重大隐患、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查处一批违规

违章企业、关闭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曝光一批典

型案例、问责一批责任措施不落实的单位、推广一批先进典型、

出台一批制度成果等“八个一批”作为评价专项行动效果的重

要指标进行考核。对非法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且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要启动责任追溯机制。

（六）加强信息报送。各市要于 11 月 30 日前印发并报送

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结合三个行动

开展情况，于本月底和 12 月 25 日前分别报送“八个一批”有

关情况；于 2023 年 1 月 4 日前报送工作总结和附件 1、2、3。

上述材料要以正式文件和电子版报送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领导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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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史梁东（6819771） 杨 晗（6819776）

电子邮箱：sxaqjgyc@126.com

附件：1. 市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情况

汇总表

2. 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执法检

查

统计表

3. 市非煤矿山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进展情

况明细表

mailto:sxaqjgyc@126.com


- 10 -

附件 1

市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情况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非煤矿山

类型

辖区内监管

对象数（个）

开展自查自纠

工作企业数

（个）

发现安全生产隐患情况 整改情况

备注

合计（条）
一般隐患

（条）

重大隐患

（条）

合计

（条）

一般隐患

（条）

重大隐患

（条）

地下矿山

（系统数）

露天矿山

（系统数）

尾矿库

其他非煤

矿山

备注
1.表中数据为市级和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合计数据。

2.其他非煤矿山是指小型露天采石场、砖瓦用粘土开采企业、地质勘探单位、采掘施工企业和配套选矿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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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执法检查统计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辖区内
所有监
管对象
数

检查矿山、尾矿库
情况

发现隐患情况 行政处罚次数 行政处罚罚款金额

合计
（项）

查处隐患 整改隐患

下达
执法
文书
（份）

重大
隐患
挂牌
督办
（家）

合计
（次）

其中

合计
（万
元）

其中

检查矿山
系统及尾
矿库数

（个/座）

检查
矿次
（矿
次）

一般
隐患
（条）

重大
隐患
（条）

一般
隐患
（条）

重大
隐患
（条）

对企
业

（次）

对管
理
人员
（次）

对企
业（万
元）

对管
理
人员
（万
元）

检查
罚款
（万
元）

事故
罚款
（万
元）

责令停产
整顿矿山
系统及尾
矿库数（个
/座）

责令停止
作业采掘
工作面
（个）

责令停止
使用相关
设施、设备
（台）

责令从危
险区域撤
出作业人

员
（次）

暂扣安全
生产许可
证（个）

吊销安全
生产许可

证
（个）

撤销安全
设施设计
审批
（个）

提请政
府关闭
（家）

对主要负
责人考核
记分（分）

纳入联合
惩戒对象
矿山（家）

纳入“黑名
单”矿山
（家）

曝光查处
的重大隐
患或违法
违规行为
（起）

分管负责人： 填表人： 填表人电话：

备注：1.辖区内所有监管对象数包括地下矿山系统、露天矿山系统、尾矿库、小型露天采石场、砖瓦用粘土开采企业、

地质勘探单位、采掘施工企业和配套选矿厂合计数；

2.表中数据为市级和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合计数据，重大事故隐患要报告详细内容和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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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非煤矿山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整治进展情况明细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矿山名称 重大隐患内容 挂牌督办单位
整改情况（已整

改/正在整改）

采取的主要防范

措施（正在整改

的填写）

责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累计上报市级和县级合计重大隐患明细情况，实行“零报告”制度。


